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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3〕45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曹德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23号提案的答复

民盟市委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在疫情的严重影响下如何有效保持房产企业发展活力保障居民住房”的提案收悉。现就加快项目竣工验收时间、提高工作效率问题答复如下：

我局已严格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<关于[image: image1][image: image2]进一步做好“保交楼”工程项目分段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豫建质安〔2023〕47号）文件要求，按照“功能完整、分割合理”的原则，对可划分为若干单位（子单位）工程，实施

了单独验收。

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7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982639

联系人：付林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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